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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国资发〔2023〕46 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淄博市国资委出资人监管

权责清单（2023 年版）》的通知

各监管企业，各区县、各功能区国资监管机构，委机关各科室，

市国有资本投资发展促进中心：

《淄博市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2023 年版）》已经

2023 年第 9 次主任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结合工作实际，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同时，《淄博市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

（2022 年版）》予以废止。

淄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淄博市国资委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2023 年版）

类别 序号 权责事项
履职
方式 工作内容 设定依据 履职规范

牵头科室及
办结时限

1 发展战略和规划 核准
对出资企业发展战略
和规划进行审核。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2条

《关于印发<淄博市市属
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管
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淄国资字﹝2019﹞22
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一）
规划与
投资监
管

2 确认并公布主业 核准

对出资企业拟确认的
主业研究审核，提出
反馈意见。企业修改
完善后，予以确认公
布。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2条

《淄博市市属国有企业
主业管理办法》（淄政办
字﹝2020﹞25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3 功能界定与分类 核准
分析出资企业主营业
务和核心业务，对市
属企业进行分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
导意见》

《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
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功能
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 (国资发研究
〔2015〕170号)
《山东省国资委山东省
财政厅山东省发展改革
委关于印发<山东省省属
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
类方案>的通知》（鲁国
资〔2015〕1号）
《关于印发<市属国有企
业功能界定与分类方案>
的 通 知 》（ 淄 国 资 字
〔2019〕115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4
年度投资、融资、担保计划

管理
备案

对出资企业及权属企
业年度投资、融资、
担保计划的编制及执
行情况实行备案管理
和报告制度。计划外
事项实行事前备案。

《公司法》第 16、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3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2条

《淄博市市属国有企业
投资、融资、担保管理办
法》（淄政办字﹝2020﹞
26号）
《淄博市市属企业投资
项目负面清单》（2020 年
版）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一）
规划与
投资监
管

5 特别监管类投资项目管理
审核或核

准

对出资企业及权属企
业按规定报送的投资
项目履行出资人审核
程序，实行核准管理。
对于特别重大投资项
目，研究提出意见后，
报市政府审议。

《公司法》第 16、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3条

《淄博市市属国有企业
投资、融资、担保管理办
法》（淄政办字﹝2020﹞
26号）
《淄博市市属企业投资
项目负面清单》《关于进
一步加强市属国有企业
监管若干规定的通知》
（淄政发〔2023〕4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6 重大融资事项管理 核准

对出资企业及重要子
公司发行债券、融资
租赁方式的融资进行
核准管理。

《公司法》第 16、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1、33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2条

《淄博市市属国有企业
投资、融资、担保管理办
法》（淄政办字﹝2020﹞
2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7 重大担保事项管理 核准

对出资企业及重要子
公司为其参股企业、
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
职责之外的国有企业
提供担保事项实行核
准管理。

《公司法》第 16、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2、33条

《淄博市市属国有企业
投资、融资、担保管理办
法》（淄政办字﹝2020﹞
26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一）
规划与
投资监
管

8 国有产权登记管理 备案

对出资企业及其各级
控制企业持有的国有
产权进行登记管理，
监督检查和汇总分析
全市国有产权登记和
变动情况。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0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28条
《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
记管理暂行办法》（国
务院国资委令第 29号）

《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做
好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
记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国资产权字〔2015〕
42号）
《关于规范市管企业国
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的
通知》（淄国资字〔2019〕
66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二）
产权与
资本收
益管理

9 国有产权变动事项管理 核准

对出资企业及重要子
公司进场转让、进场
增资事项进行审批；
对国家规定应由市国
资委批准的协议转让、
协议增资、无偿划转
事项进行审批。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53条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国务院
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国
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国办发〔2003〕
96号）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印
发<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
转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资发产〔2005〕239
号）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促
进企业国有产权流转有
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
产权〔2014〕95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非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资厅产权〔2018〕760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省国资委以管资本为
主进一步推进职能转变实
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办
字〔2018〕3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二）
产权与
资本收
益管理

10
企业解散、清算、申请破产

等事项管理
审核或核

准

对出资企业及重要子
公司解散、清算、申
请破产等方案进行审
批或审核，其中重要
企业的上述事项，报
市政府批准。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破产法》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1、32、33、34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16条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国务院
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
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5〕60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7〕
69 号加快推进省管企业
公司制改制的通知》（鲁
政办发〔2017〕66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省国资委以管资
本为主进一步推进职能
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政办字〔2018〕3号）
《山东省国资委关于省
管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
通 知 》（ 鲁 国 资 企 改
〔2013〕3号）
《山东省国资委关于下
放一批审批核准备案事
项的通知》 (鲁国资办
〔2016〕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11 国有资本金变动管理
审核或核

准

决定出资企业及重要
子公司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1、33条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省国资委以管资
本为主进一步推进职能
转变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政办字〔2018〕3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12 国有资产评估事项管理
核准或备

案

对市政府批准的经济
行为以及市国资委批
准的企业公司制或股
份制改建、合并、分
立、转让企业产权、
增资、与上市公司进
行资产重组等经济行
为涉及的资产评估项
目进行核准。对市国
资委批准的其他经济
行为涉及的资产评估
项目进行备案。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47、48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0条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
理暂行办法》（国务院
国资委令第 12号）

《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印
发<省属企业资产评估管
理工作指引 >的通知》
（鲁国资产权〔2018〕1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需组织专
家论证的除外）。

（二）
产权与
资本收
益管理

13 国有资本收益管理 审核

编制出资企业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建议草案，
审核监督出资企业上
缴国有资本收益。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3、61条

《淄博市市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编报试行办法》
（淄财企〔2013〕108号）
《淄博市市属企业国有
资本收益收取管理试行
办法》（淄财企〔2013〕
109 号）《淄博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
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淄政办字〔2017〕135
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二）
产权与
资本收
益管理

14 资产转让及租赁管理 报告制度
对出资企业实物资产
和无形资产转让、租
赁管理实行报告制度。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2条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号）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2条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
政部令第 32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产权与收益管理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5 个工作日
内办结。

（三）
财务监
管

15 财务预算、决算审批 核准

对出资企业年度财务
预算方案、财务决算
报告进行审批。审核
确认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结果。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15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13、14、
15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6、16
条
《企业财务通则》（财
政部令第 41号）第 12
条
《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
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
（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9
号）

《关于印发〈淄博市市属
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办法〉
的通知》（淄国资发
〔2021〕68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财务预算审批：材
料齐全，45个工作
日内批复。财务决
算审批：材料齐全，
30 个工作日内批
复。



16 对外捐赠管理 核准
实行对外捐赠事项预
算管理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3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16条
《企业财务通则》（财
政部令第 41号）第 12
条

《关于加强市属企业对
外捐赠管理工作的通知》
（淄国资发﹝2020﹞17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符合规定且材料齐
全的，3个工作日
内办结。

17 全面审计 监督检查

组织对出资企业的法
人治理结构、内部控
制、决策管理、经营
成果及财务信息等进
行全面审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14条
《企业财务通则》（财
政部令第 41号）第 12
条

淄博市国资办、淄博市审
计局《关于加强市属国有
企业审计监督工作的意
见》（淄国资办〔2015〕
11号）
淄博市国资办《关于转发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
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淄国资办〔2018〕
14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30个
工作日内。

（三）
财务监
管

18 清产核资
核准或备

案

决定对出资企业清产
核资，批准市属企业
清产核资立项申请，
备案市属企业制定的
清产核资方案，审核
认定市属企业资产损
失和清产核资结果。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30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28条
《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
法》（国务院国资委令
第 1号）

《关于印发<山东省国有
企业清产核资实施办法>
的通知》（鲁国资考评﹝
2004﹞1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
国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
的通知》（淄政发〔2023〕
4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立项申请：材料齐
全的，3 个工作日
内。清产核资方案
备案：材料齐全的，
3个工作日内。
清产核资结果认定：
材料齐全的，30个
工作日内。



19 国有资产统计分析 报告
对全市企业国有资产
年度统计报告进行审
核汇总。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13、30
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28条
《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
告办法》（国务院国资
委令第 4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下年
度 3月底前完成。

20 财务信息公开 监督检查
对出资企业财务等重
大信息公开实施情况
进行监督。

《山东省省管企业财务
等重大信息公开暂行规
定》（鲁国资财监〔2015〕
3号）

《关于印发〈淄博市国有
企业财务等重大信息公
开暂行规定〉的通知》
（淄国资发〔2021〕58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单户
企业临时性监督检
查 3个工作日内。

（三）
财务监
管

21
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

支出管理
备案

对出资企业制定的负
责人履职待遇、业务
支出管理制度备案。

《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
规范市属企业负责人履
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
见》（淄发〔2015〕53
号）

《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
规范市属企业负责人履
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
（淄发〔2015〕53号）
《淄博市市属企业负责
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管
理办法》（淄政办字
〔2020〕70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3个
工作日内。



22 企业负责人考核和薪酬确定
核准或备

案

对出资企业负责人进
行年度和任期业绩考
核。对专职外部董事、
财务总监进行考核评
价。确定市属企业主
要负责人薪酬及奖惩，
对其他市委或市国资
委任命管理的企业负
责人的薪酬进行备案。
确定外部董事、财务
总监的薪酬及奖惩。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27、29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13、18、
19、26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14、
16条

《关于印发〈淄博市国资
委监管企业负责人经营
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
法〉的通知》（淄国资发
〔2022〕99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考核和薪酬确定：
材料齐全的，人社
部门核定上年度市
属国有企业平均工
资后 1个月内。考
核和薪酬方案备案：
材料齐全的，3个
工作日内。

23 工资总额核准 核准

对商业一类企业、商
业二类企业和公益类
企业原则上实行核准
制。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16条

《关于印发<淄博市市属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
办法>的通知》（淄国资
字〔2019〕43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2 个
月内。

（四）
考核分
配管理

24 年金方案 核准
对出资企业制定的年
金方案进行核准。

《企业年金办法》（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第 36号令）

《淄博市国资办印发关
于市属国有企业建立企
业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淄国资办
〔2018〕35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15个
工作日内。



25
非上市公司中长期激励试点

企业激励计划备案
备案

对出资企业非上市公
司企业中长期激励计
划备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
法》（证监会令第 126
号）

《关于市属企业非上市
公司实施中长期激励的
试点意见》（淄国资发
〔2021〕22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15个
工作日内。

（四）
考核分
配管理

26 员工总额控制管理 备案

对出资企业的编制方
案、编外用工、超编
用工、编制调整方案、
招聘方案、引进高端
特殊人才、实名制管
理、超编三年期减员
方案进行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 1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 10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17条
《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
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
若干意见》（淄发﹝
2019﹞18号）

《淄博市市属国有企业
员工总额控制管理办法》
（淄政办字﹝2020﹞62
号）

财务监管与考核分
配科
材料齐全的，3 个
工作日内。

（五）
企业改
革与资
本运营
管理

27 章程管理
核准或备
案

制定、修改或审批出
资企业章程，对出资
企业再出资设立境外
企业章程进行备案。

《公司法》第 23、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12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20条

《关于印发淄博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资企业公司章
程管理办法的通知》（淄
国资字〔2019〕127号）

企业改革与资本运
营科
所提交材料齐全真
实的，各有关科室
于 3 个工作日内审
核提出初审意见，
企业修改完善上报
经审定后，市国资
委于 2 个工作日内
批复。



（五）
企业改
革与资
本运营
管理

28 改制重组管理 审核

出资企业及重要子企
业的合并、分立、改
制、首发上市等工作
方案审核后，报市政
府批准。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3、34、40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22、23、
24条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设立国有独资公
司有关事项的通知》
（鲁政办字（2013) 29
号）

《中共淄博市委 淄博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
国有企业改革的十条实
施意见》（淄发〔2017〕
24号）
《关于加快推进市属国
有企业公司制改制的通
知》（淄国资办〔2018〕
69号）
《中共淄博市委 淄博市
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
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的
若干意见》（淄发
〔2019〕18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
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的
通知》（淄政发〔2023〕4
号）

企业改革与资本运
营科
所提交材料齐全真
实的，各有关科室
于 5 个工作日内审
核提出初审意见，
企业再次修改完善
上报经审定后，市
国资委于 5 个工作
日内报市政府审批。



29 混改方案审批 审核
出资企业及重要子企
业混改方案审核后报
市政府批准。

《公司法》第 37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30、32、33、34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16条

《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
公厅关于淄博市市属国
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的意见》（淄办发
〔2016〕54号）
《中共淄博市委 淄博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
国有企业改革的十条实
施意见》（淄发〔2017〕
24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
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的
通知》（淄政发〔2023〕4
号）

企业改革与资本运
营科
所提交材料齐全真
实的，各有关科室
于 5个工作日内审
核提出初审意见，
企业再次修改完善
上报经审定后，市
国资委于 5个工作
日内报市政府审批。

（五）
企业改
革与资
本运营
管理

30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 审核

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
识认定。上市公司国
有股东合理持股比例、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
动行为审核后，报市
政府审批。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令第 32号）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
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证监会令第 36
号）

《关于确定国有股东所
控股上市公司合理持股
比例的意见》（国资发产
权规〔2019〕40号）
山东省国资委、山东省财
政厅、山东省证监局《关
于下放我省市级以下上
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监
督管理权限的通知》（鲁
国资产权字〔2018〕47号）
山东省国资委《关于转发
国资厅产权〔2018〕760
号文件的通知》（鲁国资
产权资〔2019〕1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
有企业监管若干规定的
通知》（淄政发〔2023〕4
号）

企业改革与资本运
营科
所提交材料齐全真
实的，于 5 个工作
日内审核提出初审
意见，企业再次修
改完善上报经审定
后，市国资委于 5
个工作日内报市政
府审批。



（五）
企业改
革与资
本运营
管理

31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建

方案审批
审核

报经市政府同意后，
审批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改建方案并
推动落实。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7条

山东省政府《关于进一步
深化省属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改革的实施意
见》（鲁政发〔2018〕33
号）
《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
公厅关于建立市级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意
见》（淄办发〔2015〕50
号）

企业改革与资本运
营科
所提交材料齐全真
实的，各有关科室
于 5个工作日内审
核提出初审意见，
企业修改完善上报
经审定后，市国资
委于 5个工作日内
报市政府审批。

（六）
企业领
导人员
管理和
中层干
部备案

32
选聘有关领导人员，对企业
有关领导人员考核，对企业
中层干部履行备案程序

审批或备
案

按照管理权限负责企
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企
业领导人员管理、监
督工作。对出资企业
有关领导人员考核评
价，对中层干部履行
备案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2018修正）
《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
理暂行规定》
《中央企业领导班子和
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
办法（试行）》

中共淄博市委、淄博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
市市属企业领导人员管
理规定〉的通知》（淄发
电〔2022〕4号）
《淄博市市属国有企业
干部管理有关规定》（淄
国资党发〔2020〕40号）
《关于印发〈淄博市市属
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
暂行办法〉的通知》（淄
财党组发〔2022〕17号）

企业领导人员管理
科
材料真实齐全的，
于 3个工作日内办
结。



（七）
监督稽

查

33 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 监督检查

对违规经营投资造成
企业国有资产损失或
严重不良后果的企业
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责
任追究。

《公司法》第 149条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
71条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暂行条例》第 40条
《山东省企业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条例》第 30条
《山东省省属企业违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
办法（试行）》

淄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市属国有
企业监管若干规定的通
知》（淄政发〔2023〕4号）                         
淄博市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淄博市市属国有企
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
究实施办法（试行）的通
知》（淄政办字〔2020〕
61号）

监督与稽查工作科
材料真实齐全的，
6个月内办结。存
在违规情形复杂、
发生年代久远、损
失金额巨大、涉案
人员众多等情况，
根据工作需要适当
延长。





淄博市国资委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7 日印发


